
資料來源：移民事務組‧居二科
更新日期：2012/11/14
更新頻率：不定期

外國人申請辦理或展延、補發外僑居留證或居留原因變更送件
須知

承辦單位：居住地之移民署直轄市、縣市服務站。

申請手續：填寫申請表１份。

一、法令依據：

１、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六條、第三十一條
（以下簡稱本法）。

２、 外國人停留居留及永久居留辦法第五條至第十條。

二、申請對象：

１、 外國人持有效簽證或適用以免簽證方式入國之有效護照或旅行證件，
經移民署查驗許可入國後，取得居留許可者。

２、 外國人持居留簽證入國後，因居留原因變更為依親、應聘、或投資
者。

三、繳驗證件：

１、 外僑居留證。

２、 繳驗護照、入國簽證正本（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申請居留原因變
更者，免驗入國簽證）。

３、 附申請居留目的之證明文件（驗正本收影本）：

（１）依親者（含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申請居留原因變更者）：

親屬關係證明（如出生證明、結婚證書、戶口名簿、國民身分證、外
僑居留證、‥‥‥等文件）。

（２）應聘工作者（含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申請居留原因變更
者）：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函及在職證明書。

（３）投資者（含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申請居留原因變更者）：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函、公司變更事項登記表‥‥‥等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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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來華留學：

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僑生初次申請需繳入學分發通知書）。

（５）研習中文者：

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書、出席紀錄證明。

（６）傳教者：

宗教團體立案證明書及在臺宗教團體出具之邀請函或相關證明文件。

（７）長期居留韓僑：

外交部身分證明函。

４、 繳交２吋半身脫帽正面相片（初次１張、換證１張，同身分證之相片
規格）。

５、 辦理遺失補發者，須檢附遺失聲明書或報案證明。

６、 繳納證書費：１年效期新臺幣１千元、２年效期２千元、３年
效期３千元，僑生５佰元、補發５佰元。　　　　
７、委託書：除申請人親自送件外，委託他人代為送件者，應
附委託書；人在國外地區、香港或澳門者，委託書應經我國駐
外館處之驗證。

四、核辦天數：１０天（憑繳款收據領取外僑居留證）

五、相關事項：

１、外籍配偶第一次辦理外僑居留證或因結婚變更居留事由為依親
時，須有國人配偶同行辦理，並核發一年效期外僑居留證。
２、持居留簽證查驗入國之外國人，應於入國後十五日內，申請外僑居留證。

３、外國人有繼續居留之必要時，應於居留期限屆滿前三十日內申請延期居
留。

４、外國人於居留期間，變更居留住址或服務處所時，應於事實發生十五日內
辦理變更登記。

５、以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申請居留原因變更者，得自居留效期屆滿前三十
日內提出申請。

６、文件於國外製作者，須附中文譯本，並經我國駐外館處之驗證，
如果當地我國館處僅驗該文件，未驗證中文譯本，則須將中文譯本經
我國法院（或公證人）公證。
７、依本法第二十三條配偶為現在在臺灣地區居住且設有戶籍或獲准居留之我
國國民，或經核准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申請者之親屬關係證明：須為已在
我國戶政事務所，辦妥結婚登記之證明文件（如我國身分證正本、戶口名簿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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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等，驗畢發還）。辦理結婚登記事宜請參照內政部戶政司網站或洽各地戶政
事務所。

８、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持外國護照入國者，申請居留或居留延期，
應先至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遷出登記。

９、申請人於原居留期限屆滿前，無法辦理居留事由變更重新取得外僑居留證
者，請依限離境。

１０、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居留事由變更，僅限第一項各款情形
（如依親、應聘、投資等），欲變更為其他居留事由（如就學、傳教等）者，
仍應先洽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辦理相關事宜，俟取得相關居留簽證後，再重新申
請外僑居留證。

１１、變更居留原因者，重新繳費發證並重新核定其居留效期。

１２、依本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但書規定，申請人配偶為在臺居留之外籍勞工
者，不得申請變更居留原因。

１３、外國人持居留簽證入國或於國內獲發居留簽證者，應於入國或取得居留
簽證後十五日內申辦居留證，逾時申辦，處新臺幣2,000-10,000元罰鍰；外
國人變更居留地址或服務處所時，應於十五日內備妥文件辦理資料異動，違規
者，處新臺幣2,000-10,000元罰鍰。

申請表格：外國人居(停)留案件申請表如附件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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